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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单位名称：辰溪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
2025年 5 月 8日

2024年辰溪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部门

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部门、单位基本情况
（一）机构设置情况

辰溪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属全额事业单位，是一级部门预算单位，内设办公室、政策法规股、网吧执法股、娱乐演艺体育执法股、新闻出版广电版权执法股（扫黄打非办）、文物旅游执法股、财务人事股。下属自收自支事业单位：县文化局演出管理站。

（二）人员编制情况

辰溪县文化执法大队（包括下属事业单位）编制数21名，其中全额事业编制20名,自收自支事业编制1名。截至2024年12月底，在职在编人员20人，其中全额事业人员19人，自收自支事业人员1人。

（三）主要职能职责

集中行使文化、文物、出版、广播电视、电影、体育、旅游市场等领域的行政处罚权以及与行政处罚相关的行政检査、行政强制及“扫黄打非”有关工作任务等执法职能。打击文化市场违法行为，净化我县文化市场环境，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，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。

（四）绩效目标设定情况

部门年度总体工作任务：

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思想，紧扣县委、县政府工作部署，着力抓好“扫黄打非”、网络文化、娱乐市场、广电传媒、版权保护、体育、旅游七个重点领域的市场监管整治，为全县群众创建一个绿色健康的文化家园。

部门年度重点工作任务：

1、加强日常的监管。

2、抓好安全生产工作。

3、开展网吧专项整治工作。

4、开展“扫黄打非”工作。

5、开展校园周边环境整治。

二、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

（一）预算执行、使用、管理总体情况。

2024年度共取得收入合计306.64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306.64万元，占100%；事业收入 0 万元，占0%；经营收入 0 万元， 占0%；其他收入0 万元，占0%。

2024年度共发生支出306.64万元 ，其中：基本支出306.64万元，占100% ；项目支出 0万元，占0 %；经营支出0万元，占0%。

2024年度共发生财政拨款支出306.64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306.64万元，占支出的 100 %；项目支出 0 万元，占支出的 0 %。 主要用于以下方面：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（类） 支出267.28万元，占87.16%,社会保障和就业（类）支出39.36万元，占12.84%。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245.81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57.31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2.02万元，其他资本性支出1.50万元。
（二）部门预算执行情况
1、基本支出情况

基本支出的范围和主要用途具体包括：基本支出306.64万元（其中人员经费支出247.83万元，公用经费支出58.81万元）。本年基本支出决算收入数306.64万元，决算支出数306.64万元，年底收支保持平衡。
2、项目支出情况

2024年度决算无项目支出资金情况
（三）"三公"经费使用和管理情况

2024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为2.99万元，其中，公务接待费2.99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（公务用车运行0万元、公务用车购置0万元）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2024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较上年决算数增加0.19万元，主要原因是本年度乡村振兴及文化执法工作量增大，公务接待费增加。
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
2024年度决算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资金情况。
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
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我部门资产总额28.23万元，其中：流动资产0万元，固定资产净值7.62万元。

2024年度，我部门配置固定资产28.23万元，从资产类别分析，配置设备17.21万元，占60.96%；配置家具、用具、装具及动植物11.02万元，占39.04%。
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我部门自用固定资产28.23万元，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100.00%，其中: 在用28.23万元，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100.00%。

2024年度，我部门处置资产 0万元。
五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2024年度决算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资金情况。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（一）综合评价结论。

结合工作实际情况，根据《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》考核结果，该整体支出资金使用效率高，质量强，整体自评结果“优”。《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》及《2024年辰溪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》拟向县人大报送，并在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开。
综合评价情况

2024年部门整体年初预算绩效目标：加强经常性文化市场监管与执法，确保文化市场平安健康发展；加强法制工作，执行“谁执法，谁普法”，促进文化执法创新；严控“三公经费”和重点费用开支。

2024年部门整体绩效实际完成情况：积极履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职能，共开展专项行动八次，开展日常巡查1477次，检查文化经营场所521家次，处理投诉举报8起，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案件22件，有效维护了文化市场秩序.

1、成本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（1）经济成本指标。

2024年部门预算基本支出348.11万元，实际完成值306.64万元，预算成本控制率88.08%，未超预算支出。

（2）社会成本指标。

社会成本节约率不适用。

（3）生态环境成本指标。

生态环境成本节约率不适用。
2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（1）数量指标。

2024年财政供养人员控制率，实际完成值95%，偏差原因为机构改革人员增加编制没有增加；三公经费控制率，实际完成值99.67%。
（2）质量指标。

2024年政府采购执行率、公务卡刷卡率、固定资产利用率均已符合部门整体支出标准率达100%。

（3）时效指标。

 2024年12月31号前按要求落实，完成及时性达100%。

3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（1）经济效益。

促进文化市场有序经营，推动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。

（2）社会效益。

规范文化市场经营，规范文化行政执法行为，为市民营造良好文化氛围

（3）生态效益。

该项目实施没有对生态环境带来直接或间接影响，不适用。

（4）可持续影响。

促进我县文化市场繁荣发展

4、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社会公众满意度为95%。
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1、绩效评价管理制度尚不健全。办公室还尚未制定相关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，无与实际相结合并具有指导意义的绩效管理工作机制和流程，绩效评价开展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保障。

2、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还不够完善、合理。财政支出的评价对象涉及行业多，项目之间差异性大，真正能体现项目效果的个性指标，在标准设计上存在难度，导致评价内容不够全面，评价数据采集缺少充分的调查分析和严密的逻辑关系，难以满足不同层面和不同性质的绩效评价需求。

3、对绩效评价工作的认识不够。单位对财务绩效不重视，认为绩效评价只是财务部门的事情，相关项目职责部门配合不够，往往只能提供有限的财经资料或简单的工作计划、工作总结，绩效评价工作资料非常有限，内容粗浅。大多数时候只能借用工作计划，工作总结等做为绩效自评报告的主要内容。

4、人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。由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时间短，涉及面广，专业性强，加上缺乏系统的培训，单位对预算绩效管理理解不充分，对预算绩效管理业务不精通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绩效评价工作质量。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
加大财务绩效评价工作的宣传和培训力度。
九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。

辰溪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

2025年5月8日

